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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知】 

教師待遇條例完成立法，明確保障教師權益 

◎全教總 2015/05/25 

    立法院 5 月 22 日三讀完成「教師待遇條例」立法，全文共有 26 條，教師

之待遇終於完成法制化。 

    有關教師待遇條例法制化，全教總委請黃昭順委員於 103 年 4 月 18 日提

出全版本法律案，遠早於行政院院版送立院審議時間，包含公私校教師待遇一

致、導師費納入職務加給均入法，後為因應行政院版條文，全教總常理會又於

104 年 3 月 13 日通過本會對照版，經全教總與所屬各縣市教師工會共同努力，

此一教師待遇條例終於完成三讀，應能有效保障全體教師權益。 

    教師待遇條例完成立法，是遲來的正義，全教總感謝各委員、各友會的協

助，未來將持續進行以下工作，以確保教師權益。 

    一、監督教育部「教師待遇條例施行細則」之制訂。 

    二、協助各私校啟動團體協約，請私校教師盡快加入工會，以保障權益。 

    為讓您更加明白立法前後之差異，全教總特整理立法前後差異對照表，提

供參考，請鼓勵尚未入會的同事，盡快加入全教總所屬會員工會！ 

教師待遇條例立法前後差異 

條文內容 實施前狀況 實施後狀況 

104年5月22日，教師待遇

條例三讀通過，全文26條。 

 

 

 

公立學校教職員敘薪辦法 

私立學校法施行細則第 33

條(私立學校教職員之薪

給、考核，準用公立同級

同類學校之規定辦理。) 

教師待遇完成法制化。 

第十三條 

加給分下列三種： 

導師費及執行特殊教育列

為「津貼」，不列入年終和

教師待遇條例完成立法，

並依本會建議將導師費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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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職務加給：對兼任主 

管職務者、導師或擔任特

殊教育者加給之。 

二、學術研究加給：對從

事教學研究或學術研究者

加給之。 

三、地域加給：對服務於

邊遠或特殊地區者加給

之。 

考績獎金計算。 

因之前國中小課稅配套，

高中與國中小導師費有

1000 元的落差。 

列「職務加給」後，高、

國中和國小的導師費依法

理不應再有落差，將可齊

一高中職、國中小導師

費，根本解決過去幾年的

爭議。 

依現況，行政加給列入年

終與考績獎金計算，導師

費改為職務加給後，即應

比照辦理，全教總將要求

教育部落實。 

第十七條 

私立學校教師之職務加

給、學術研究加給、及地

域加給，各校準用前三條

規定訂定，並應將所訂支

給數額納入教師聘約；私

立學校在未與教師協議

前，不得變更支給數額。

教師加入工會者，得授權

由工會代表協議。 

私校老師薪資常遭雇主苛

扣，私校教師之待遇未能

比照公校，以致爭議不斷。 

私立學校教師在實施後準

用公立學校教師各項加給

支給的標準，薪資待遇終

於受到保障。 

在本條例實施前即被學校

減發薪水的老師可加入教

師工會，授權教師工會與

雇主進行團體協商，議定

薪資支給數額。 

第二十三條 

私立學校有下列各款情形

之一，經主管機關限期改

善，屆期未改善者，得處

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五十萬

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

罰至改善為止： 

一、違反第六條或第十九

條第一項、第三項薪給支

給之規定。 

二、違反第七條第一項、

第二項核敘薪級、第十條

第一項改敘或第八條第一

項第一款、第二款本文或

第十一條第三項有關起敘

私立學校苛扣教師薪給、

不予晉級晉薪等損及教師

權益行為沒有罰則。 

明定私校未依本條例發給

薪資、晉級和晉薪時之罰

則，可有效保障私校教師

權益。 



           會址：臺南市北區和緯路一段 2 號 

電話：06-2512020 (傳真 06-2525395) 

會務信箱：tneu001@gmail.com 

工會網址： http://www.tneu.org.tw 

教師會網址：http://www.tnta.org.tw 

2015.05.25 (第 122 期) 
 

臺南市教育產業工會‧社團法人臺南市教師會教育前線報告第 3 頁，共 6 頁 

及改敘之規定。 

三、違反第十二條第三項

規定，中小學教師薪級之

晉級未比照公立高級中等

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

法規定辦理，或大專教師

薪級之晉級，未比照同條

第二項按學年度評定成績

或依評定結果晉本薪（年

功薪）一級之規定。 

四、違反依第十七條所定

職務加給、學術研究加給

或地域加給之規定，或未

將上開加給規定納入教師

聘約，或未與教師協議前

變更支給數額。前項情形

同時得依私立學校法相關

規定辦理。 

第二十四條 

私立學校未依聘約支給教

師薪給時，其所屬學校財

團法人全體董事應就未支

給部分與學校負連帶責

任。 

未對私校董事課責。 明訂私立學校未依聘約支

給薪給時，董事會與學校

應負連帶責任。 

 

臺南市教育產業工會與臺南市教師會感謝

陳淑慧立委、許添財立委、黃偉哲立委、

陳亭妃立委對教師待遇條例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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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結力量大！！！ 

有所「得」，有所「施」 
當全體中小學教師課稅開始實施，而課稅配套方案落實被認為

順理成章，組織幹部們的內心是酸的；高中職教師導師費提升有了

爭取的基礎，但卻指責組織幹部不夠努力最後導致組織裂解，組織

幹部們的內心是苦澀的。少子化造成各敎育階段別編班學生數的逐

年下降、幼照法立法每園所應有一位教保員、國小敎師編制提升至

每班 1.65人、國中科科等值及每 9班增置一師實編、高中職教師得

以聯合介聘、私立大專不應以年齡行就業歧視、課後輔導及寒暑假

課輔得視為延長工時免稅、高中職教師役男列入盡量延長緩召、私

校教師統一薪俸完全比照公立……，自然而然通通被視為順理成

章，試問在各自敎育階段別的領域裡，我們真正觸動了敎導「團結」

的教師們，做出什麼樣的「團結行動」，組織幹部們的內心著實是心

酸加苦澀的。這樣的情境得否改變？說來我還真是擁有「他媽的」

天真浪漫期待！ 

    猶記得參與一次荒野協會志工訓練演講，有位編號 001志工要

大家閉起眼睛聽她訴説，她説：當他們一群人走入覌霧森林雙手撫

慰路旁野草，看到一顆參天大樹 10幾個志工牽手圍抱，臉頰貼近樹

幹菁苔慢慢閉上眼睛，呼吸著！傾聽著！大自然讓她們內心有了滿

滿的感動。當場我差點哭出來，因為我是教師組織幹部，接觸的是

人，這些人團結在一起力量有時可比參天大樹，但人心很脆弱又常

糾結情緒，除追求公義外於體罰性平案件處理多了，內心著實無法

感動而是塞滿了感慨！ 

    教師待遇條例的立法是基層教師多年來的期待，立法院終於 5

月 22日三讀完成「教師待遇條例」立法。說來立法程序並非單一層

面考量，反而是牽一髮動全身，稍一不慎就完全扭曲，故對組織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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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是一項由地方到中央，全面動員遊説的高耗能挑戰。以我而言，

最近這二週內南市立委至少走訪一躺、line說明多次、電話聯繫至

少拜託一次，現在雖完成立法工作卻也絕不是一人之功，試問難道

大家還認為順理成章得到？個人認為組織網絡應大大宣傳，來改變

這習以為常的認知情境，才能有助團結入會。 

    三讀通過的教師待遇條文在教師工作權益上有重大進展，例如： 

一、將導師費、特教津貼改列「職務加給」，行政院版原條文明

訂導師費、特教津貼均為津貼性質，全教總為求慎重，去年即委請

委員提全版本案，直接將導師或特殊教育者納入「職務加給」，這樣

在考績獎金與年終獎金皆可加計，教師實質所得會有增加，這是本

會與全教總未來要監督教育部落實的重點。 

二、導師費改列「職務加給」後，將可齊一高中職、國中小導

師費，根本解決過去幾年的爭議，所以高中職導師費提高為 3千元

有了法理基礎，進一步爭取有望。 

三、考績獎金列為待遇項目，將不再出現類似蘇煥智限定考核

比例，要求教師於接受考核為四條一項一款，必頇自行提出優良事

蹟正面表列的情事。 

四、私立學校教師之職務加給、學術研究加給、及地域加給，

各校準用前三條規定訂定，並應將所訂支給數額納入教師聘約；私

立學校在未與教師協議前，不得變更支給數額。教師加入工會者，

得授權由工會代表協議。其實在崑中案事件早就確立了這樣的立法

方向，私校教師權益保障看來唯有先加入工會，追求團結過半一途。 

    各位教師夥伴們，教師待遇條例的催生，這是全體教師組織幹

部多年努力的成果，當工會團結力量有效推動權益保障的提昇，我

們可不可以做些什麼來強化工會更團結的力量？而非一直順理成章

的以為自然獲得。（註：至於那些未入會搭便車之人，我們就同情他

們知能不足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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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運作的強化不外乎人力、物力、財力，在我們因立法獲益

而致所得有增加，或許我們可以做一件最世俗的支持行動，捐助部

分的「增加所得」，以財力強化組織動能，以這世俗化的捐助組織行

動溫暖那原已心酸苦澀的情懷，若可以，我們就做吧！ 

                        

 

 

臺南市敎育產業工會 許又仁 筆 

104.5.25 


